
跨区域涉案企业

合规机制的完善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司法护航高质量发

展是检察机关重点工作面向。 长三角地区作为民

营经济起步最早、 发展最快、 最具代表性的地区

之一， 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要求完善检察机关服

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协作配合机制。

长三角区域检察司法协作经过近年来的连续

推动得到了不断加强， 但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难

点。

跨区域

检察保护的落实
徐爱梅 ：在涉案企业合

规跨区域检察协作中， 出现

涉案企业的注册地、 生产经

营地、 犯罪地等与办案地检

察院所在地不一致的情形，

办案地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案

件符合第三方机制适用条

件， 需要进行涉案企业合规

第三方监督评估的， 就有必

要开展跨区域涉案企业合规

协作。

异地监督评估的启动方

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由

办案地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委

托协作地第三方机制管委会

组成第三方组织， 并开展监

督评估； 第二种是办案地第

三方机制管委会直接成立第

三方组织到协作地开展监督

评估； 第三种是通过第三方

机制管委会的成员单位及其

所属或者主管的行业协会、

商会、机构的异地协作机制。

曹晓静： 关于跨

区域涉案企业

合规的异地监

督和合作监督

的问题，在“委

托方发起、受

托方协助、第

三方执行”的

异地委托监

督模式下，办

案地检察院

可以派员前

往协作地实

地走访，听取

企业合规整

改计划和第

三方监控人考察整改意见。

必要时还可以采用“飞行监

管”模式，选取熟悉企业经营

和法律知识的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组成巡

回检查小组， 和办案检察官

一起采取不预先告知方式，

对第三方组织履职情况进行

抽查。 整改验收阶段，办案地

检察院可以派员参加受委托

方组织的合规整改现场听证

并发表意见， 也可以通过远

程视频连线进行“云端听

证”，经过多方的全面监督审

查，对照涉案企业合规目标，

对整改成效进行客观评价。

韩博： 除了异地听证或

者远程视频听证外， 合规考

察期内检察机关可以联合第

三方组织对涉案企业合规计

划实施情况开展现场调查，

必要时也可以单独调查，检

察机关在作出审查结论前，

还是应当实地走访。

对于异地协作， 我们鼓

励办案地检察机关在协作地

检察机关帮助协调下实地走

访， 或者联合协作地检察机

关实地走访涉案企业， 了解

企业合规整改实际情况。 对

于办案地检察机关来说，还

是要承担办案主体责任，要

审查合规评估的过程和结

论。 协作地第三方机制管委

会可以组织开展巡回检查、

飞行检查， 这样协作地检察

机关也可以通过参与巡回检

查， 及时了解监督异地协作

的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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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爱梅：长三角地区检

察机关围绕协同保护民营

企业会签协作制度、 机制，

要切实把这些制度机制细

化落实到各项检察任务举

措上来，具体落实到检察办

案和法律监督质效上来：一

是融入长三角发展一体化

大局，推动把检察保障纳入

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一

轮行动方案，通过高效的检

察协作，交出实实在在的时

代答卷；二是深化落实沪苏

浙皖检察机关数字经济知

识产权保护、非法集资追赃

挽损、 涉案企业合规

等跨区域协作机制，

加强涉企案件办理联动协作，

共同维护长三角地区民营企

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 要

用好上海总部经济集中优势，

依托长三角企业跨省域经营

治理架构，支持属地检察机关

跟进相关服务保障工作情况；

三是扎实推进“检察护企”专

项行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聚

焦民营企业发展保护重点、法

治需求，发现并推进解决影响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问题，比如

加强对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空

壳公司、虚假仲裁和虚假公证

等问题的整治、 治理和监督，

通过积极能动的检察履职保

障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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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检察保护

的难点与堵点

刘友宇： 长三角区域协作目前有

三方面困境： 一是打击侵害民营企业

合法权益犯罪协作联动较少， 尚未形

成跨区域打击合力， 没有针对区域犯

罪特征、 案发特点形成常态化协作打击

机制。 长三角侵犯民营企业权益的犯罪

主要集中在侵犯知识产权、 合同诈骗等

领域，这些犯罪在区域内具有一定共性，

但区域内协作打击的情况较少； 二是跨

区域合作存在空白地带，比如，对外省犯

罪嫌疑人需要取保候审的， 依法应当由

其经常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 但是当地

公安机关往往需要办案地检察机关当面

移交犯罪嫌疑人以及另行递交公函等，

执行难度较大， 这方面跨区域检察机关

之间的协作机制尚未建立。 还比如，民营

企业涉案企业合规， 办案过程中发

现异地考察协作机制不完善，虽然《长

三角区域检察协作工作办法》对长三角

地区检察机关开展异地协作的方式、流程

等提出了明确意见，但大多属于宏观层面

的意见，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办案人员仍然有

很多困惑；三是跨区域社区矫正方面，各地

对于部分事项的规定存在冲突。

曹晓静：长三角区域司法协作经过近年

来连续推动得到了不断加强，但具体到相关

政策、法律适用标准上，“你出你的，我出我

的”“你用你的，我用我的”等单向模式仍存

在。 主要困难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

认识上求同不足； 二是在协作中联动不足；

三是在执行中落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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